提 问

专家老师您好，我们是咨询机构造价人员，在评审过程中与施工单位因定额套用产生了分歧，涉及到的问题如下：
问题一：2019市政定额（关于拆除原有路面基层水稳）
1、 施工单位主张应该给双面切缝，然后套用D1-0365（履带式挖掘机液压锤破碎石方较硬岩、混凝土）进行水稳破碎拆除。挖掘机装石渣，自卸车挖运。
2、 我单位认为水稳层的硬度达不到较硬岩和混凝土的硬度级别，所以我单位套用了D1-0362（履带式挖掘机液压锤破碎石方 极软岩）。切缝问题：因为水稳层因整体性较差，破碎时，截面处自然松散会出现齐槎，故水稳切缝不能给。
3、 假如真实发生了切缝，（施工单位可以提供照片）应不应该给切缝？是否合理？
问题二：2019市政定额（双侧钢板桩的挖沟槽土方开挖）
1、 施工单位主张1.2～1.5m3反铲挖掘机挖土 装车 三类土[人*1.43，机*1.2]，人工挖沟槽土方 三类土 ≤2m[人*2*1.43，机*1.2]。
2、 我单位认为按照定额解释机械部分系数没有问题，但人工部分按人工辅助机械挖方（人工*2）即可。不应该再给[人*2*1.43，机*1.2]，其理由是：钢板桩打完后主要挖方的是机械，人工只是配合机械挖不到的地方零星土，所以不应该给人工这部分的“先支撑后开挖土方”的系数。我个人认为这个系数是支撑后不使用任何机械纯人工开挖的土方方可乘以这个系数。机械占主导挖方时人工零星开挖部分不应乘此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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